《市重点实验室（2020-2021年立项）
周期评估申请指南》填报说明
一.请各参评市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认真组织做好评估准备工作，在参评过程中应实事求是，按要求提供与评估有关的全部资料与信息，按时上报评估材料，不得弄虚作假。若存在申请材料弄虚作假情形的，一经查实，将按科研诚信有关要求执行。
[bookmark: _GoBack]二.拟申请主动撤销市重点实验室资格的，或存在已升级为省重点实验室或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不参与本次评估情形的市重点实验室，请于2025年5月15日16:00前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
除上述情形外，无故不参与评估、中途退出或未按期在深圳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提交申请材料的市重点实验室，直接纳入评估“不合格”等级并撤销市重点实验室资格。
三.实验室固定人员不得与其他市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重复。实验室代表性成果必须为本次评估数据有效时间内由实验室固定人员取得、且与实验室研究方向一致，不得占用、包装与实验室无关单位和个人的成果。
四.通过深圳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对实验室固定人员科研诚信行为进行检测，存在一般或严重失信行为人的予以适当扣分。

